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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二一 年 十月二十一日  教宣小组第 0 3 / 2 1 号文件  

讨 論 文件  

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
教育及宣传工作小组  

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 

第 十 四 轮 申 请  

目 的  

 继 教 育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(「 教 宣 小 组 」 )于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二

日 举 行 会 议 后 (见 附 件  I  所 载 的 教 宣 小 组 第  0 1 / 1 9  号 文 件 )  1 ， 本 文 件

就 可 持 续 发 展 基 金 (「 基 金 」 )推 出 第 十 四 輪 申 请 的 多 项 事 宜 ， 征 询 成

员的意 見 。  

建 议  

2 .  请成员：  

( a )  察悉基金的背景与现况 (第  3  及  4  段 )；  

( b )  就 基 金 第 十 四 輪 申 请 的 拟 议 优 先 范 畴 提 供 意 見

(第  5  及  6  段 )；以及  

( c )  就 基 金 第 十 四 輪 申 请 的 最 新 推 行 安 排 、 详 细 处 理 程 序 和 评 审

准则提供意 見 (第  7  至  10  段 )。  

背 景  

3 .  基 金 于 二 零 零 三 年 成 立 ， 为 数 一 亿 元 ， 旨 在 资 助 能 加 深 市 民 对 可

持 续 发 展 的 认 识 ， 以 及 鼓 励 市 民 在 香 港 实 践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计 划 。 基 金

的 资 助 申 请 须 经 教 宣 小 组 评 审  (若 申 请 款 额 达  50  万 元 或 以 上 ， 亦 须

经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(「 委 员 会 」 )  评 审 )。 教 宣 小 组 或 委 员 会 会 就 应

否批准申请向政府作出建议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成 员 在 该 次 会 议 上 同 意 多 项 事 宜 ， 当 中 包 括 对 申 请 指 引 的 修 订 。 该 申 请 指 引

其 后 再 作 微 调 ， 以 纳 入 律 政 司 的 意 见 和 须 定 期 更 新 的 资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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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非 政 府 机 构 、 社 区 组 织 、 学 术 与 研 究 机 构 和 学 校 等 团 体 ， 以 及 在

本 港 居 住 且 年 满 十 八 岁 或 以 上 的 人 士 ， 均 合 资 格 申 请 资 助  2。 迄 今 ，

已 获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合 共  74  项 ， 资 助 总 额 约 为  7 , 600  万 元 。 获 资 助

项 目 多 属 教 育 性 质 ， 旨 在 增 加 市 民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课 题 的 认 知 ， 例 如 减

少 固 体 废 物 、 节 约 能 源 、 可 持 续 使 用 生 物 资 源 等 。 各 轮 申 请 中 获 资 助

项 目 的 数 目 和 资 助 额 详 载 于 附 件  I。 该  74  项 获 资 助 项 目 中 ， 有  67  项

已经完成，有两项则已撤回。  

拟 议 优 先 范 畴  

5 .  成 员 在 前 述 会 议 上 已 同 意 ， 申 请 项 目 若 有 助 推 展 委 员 会 在 「 长 远

减 碳 策 略 」 公 众 参 与 中 提 出 的 建 议 ， 可 获 特 别 考 虑 。 我 们 提 议 ， 积 极

向 大 众 宣 扬 低 碳 生 活 模 式 以 促 使 行 为 改 变 的 项 目 应 获 优 先 考 虑 。 我 们

支 持 以 住 户 、 中 小 型 企 业 和 社 区 青 年 为 对 象 的 宣 传 及 教 育 计 划 ， 尤 其

关 于 在 节 约 能 源 、 减 废 和 回 收 方 面 作 出 行 为 上 的 改 变 ， 引 导 大 众 实 践

低 碳 生 活 。 这 项 建 议 宜 于 由 相 关 组 织 推 行 符 合 基 金 的 教 育 及 推 广 目

标  3、 涉 及 较 广 泛 的 公 众 参 与 、 具 长 远 影 响 、 和 有 利 于 整 个 社 会 的 项

目 ； 又 能 反 映 委 员 会 工 作 的 重 点 。 因 应 委 员 会 就 上 述 公 众 参 与 发 表 的

报 告 ， 政 府 于 二 零 二 零 年 《 施 政 报 告 》 中 宣 布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将 致 力

争 取 于 二 零 五 零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 。 为 达 此 目 标 ， 政 府 刚 于 二 零 二 一 年

十 月 发 表 《 香 港 气 候 行 动 蓝 图 2050》， 定 下 更 进 取 的 减 碳 排 放 策 略 和

措 施 ， 重 申 政 府 、 商 界 、 学 校 和 非 政 府 机 构 必 须 携 手 合 作 ， 宣 扬 和 鼓

励大众建立和实践低碳生活方式。  

6 .  除了上述优先范畴外，亦欢迎其他符合基金整体目标的申请。  

最 新 推 行 安 排 与 详 细 处 理 程 序  

7 .  为 配 合 《 香 港 气 候 行 动 蓝 图 2050》 的 公 布 ， 我 们 计 划 于 二 零 二

一 年 十 月 底 推 出 基 金 的 第 十 四 轮 申 请 。 为 求 加 快 整 个 程 序 ， 申 请 期 会

由 三 个 月 缩 短 至 两 个 月 。 届 时 会 发 出 新 闻 公 报 和 举 办 简 介 会  4， 向 有

意 申 请 者 讲 解 基 金 的 详 情 ， 以 及 准 备 申 请 书 时 所 须 注 意 事 项 。 基 金 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基 金 的 受 资 助 者 包 罗 万 有 ， 既 有 非 政 府 机 构 、 社 区 组 织 、 关 注 团 体 、 大 学 与

研 究 机 构 、 公 共 机 构 、 商 会 等 组 织 ， 亦 有 个 别 人 士 。  

3  一 般 而 言 ， 向 基 金 提 交 的 申 请 须 能 达 到 基 金 的 目 标 ， 在 可 持 续 发 展 上 兼 顾 经

济 、 社 会 及 环 境 三 方 面 ， 并 须 有 利 于 整 个 社 会 和 属 非 牟 利 性 质 。 具 体 而 言 ，

基 金 现 有 的 申 请 指 引 订 明 ， 项 目 预 算 中 的 资 本 项 目 所 涉 款 项 一 般 不 获 发 还 。  

4  因 应 疫 情 ， 必 要 时 将 以 网 上 形 式 举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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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 获 批 项 目 的 资 助 额 介 乎  11  万 元 至  199  万 元 左 右 ， 但 我 们 亦 欢 迎 大

型项目的申请，以涉及较广泛的公众参与。  

8 .  由 于 预 期 日 后 会 有 更 多 和 较 大 型 的 申 请 项 目 ， 以 及 为 求 缩 短 处 理

时 间 ， 在 有 需 要 时 可 把 申 请 分 两 批 处 理 ， 即 首 先 处 理 大 型 项 目 的 申 请

(申 请 款 额 达  1 5 0  万 元 或 以 上 者 )， 然 后 才 处 理 其 他 申 请 。 我 们 建 议 简

化 前 述 会 议 通 过 的 详 细 处 理 程 序 ， 采 用 两 级 审 核 机 制 (有 关 修 订 载 于

附 件  I I )， 不 设 审 核 小 组 而 让 教 宣 小 组 直 接 评 审 所 有 申 请 ， 而 委 员 会

则 评 审 款 额 达  50  万 元 或 以 上 的 申 请 。 这 个 简 便 做 法 亦 与 在 前 述 会 议

通 过 的 申 请 指 引 一 致 。 秘 书 处 由 于 需 时 查 核 收 到 的 申 请 书 ， 因 此 会 把

申 请 书 分 批 征 询 成 员 意 见 ；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在 申 请 期 结 束 后 的 六 个 月 内

完成整项工作。  

评 审 准 则  

9 .  为 方 便 审 核 工 作 ， 我 们 建 议 为 新 一 轮 申 请 设 立 两 套 评 审 准 则 (一

套 适 用 于 一 般 项 目 ， 另 一 套 适 用 于 推 广 低 碳 生 活 模 式 的 项 目 ， 准 则 详

情载于附 件  I I I )，涵盖以下范畴：  

( a )  计划  

( b )  项目管理能力  

( c )  财政管理能力  

10 .  我 们 认 为 上 述 准 则 已 涵 盖 评 审 申 请 所 须 考 虑 的 全 部 因 素 ， 而 准 则

的评分比重亦已合理反映各项因素之间的恰当平衡。  

征 询 意 见  

11 .  请成员就上文第  5  至  10  段所述建议提供意见。  

 

 

委 员 会 秘 书 处  

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



 

 

附 件 I I  

可 持 续 发 展 基 金 (「 基 金 」 )申 请 书 处 理 程 序 流 程 图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基 金 秘 书 处 将 收 到 的 所 有 申 请 书 交 予 教 宣 小 组 成 员

以 便 成 员 申 报 利 益  

基 金 秘 书 处 初 步 查 核 申

请 书  

申 请 者 是 否 已 提 交  
所 需 文 件 和 数 据 ？  

基 金 秘 书 处  
通 知 申 请 者 补 交  
尚 欠 文 件 和 数 据  

否  

是  

基 金 秘 书 处 分 析 各 申 请 书 的 建 议 详 情 并 进 行 评 估  

基 金 秘 书 处 向 教 宣 小 组 提 交 所 有 申 请 书 的 评 估 和  
所 作 建 议  

教 宣 小 组 评 审 所 有 申 请 书 (有 需 要 时 面 见 申 请 者 并 由

申 请 者 亲 身 阐 释 )  

处 理 基 金 所 有 申 请 书  
预 计 所 需 时 间  

~ 3 星 期  

~ 1 2 星 期  

~ 3 星 期  

~ 8 星 期  

合 共 ： ~ 2 6 星 期  

基 金 秘 书 处 申 请 批 准 拨

款 并 把 结 果 通 知 申 请 者  

公 布 获 资 助 项 目  

否  是  
由 委 员 会 决 定  

申请的资助额达  
50 万元或以上？  

由 教 宣 小 组 决 定  



 

 

附 件 I I I  

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(「 基 金 」 )申 请  
评 审 准 则   

(一 般 项 目 )  

 

(a)  计 划  (65%)   
 

( i )  计划设计：计划具有重点并完全切合项目的主题和目的。  
 

( i i )  创 意 ： 计 划 富 创 意 并 能 推 动 参 加 者 作 出 行 为 上 的 改 变 以 实

践绿色生活。  
 

( i i i )  持 续 性 ： 计 划 能 带 来 长 远 及 正 面 的 影 响 ， 并 能 独 立 持 续 运

作。  
 

( iv)  可 量 度 的 成 果 ： 项 目 有 非 常 清 晰 的 指 针 用 以 量 度 成 果 及 成

效，并能尽量提高社区参与项目的比率  。   
 

 

(b)  项 目 管 理 能 力  (30%)   
 

( i )  过往记录：申请者如过往有推行社区项目的经验，其过往

的表现会获考虑。  
  

( i i )  处 理 申 请 程 序 的 能 力 ： 申 请 者 具 备 良 好 处 事 能 力 ， 能 办 好

申请程序。  
  

( i i i )  项目规划：建议的项目推行时间表计划周详和切实可行。   

 

(c)  财 政 管 理 能 力  (5%)  
 

建 议 的 预 算 审 慎 、 实 际 及 具 成 本 效 益 ， 且 开 支 项 目 有 充 分 的 理 据

支持。 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 
 

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(「 基 金 」 )申 请  
评 审 准 则   

(推 广 低 碳 生 活 模 式 的 项 目 )  

 

(a)  计 划  (50%)   
 

( i )  计划设计：计划具有重点并完全切合项目的主题和目的。  
 

( i i )  创 意 ： 计 划 富 创 意 并 能 推 动 参 加 者 作 出 行 为 上 的 改 变 以 实

践绿色生活。  
 

( i i i )  持 续 性 ： 计 划 能 带 来 长 远 及 正 面 的 影 响 ， 并 能 独 立 持 续 运

作。  
 

( iv)  可 量 度 的 成 果 ： 项 目 有 非 常 清 晰 的 指 针 用 以 量 度 成 果 及 成

效，并能尽量提高社区参与项目的比率  。   
 

 

(b)  项 目 管 理 能 力  (45%)   
 

( i )  能 力 与 经 验 ： 申 请 者 具 备 推 行 大 型 社 区 参 与 项 目 的 良 好 能

力 与 经 验 ， 能 有 效 引 导 公 众 改 变 行 为 以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。 申

请者过往推行相关项目的表现亦会获考虑。  
  

( i i )  商 界 ／ 社 区 ／ 专 业 网 络 和 知 识 ： 申 请 者 在 推 广 低 碳 生 活 模

式方面的商界、社区及／或专业网络和知识至关重要。  
 

( i i i )  项目规划：建议的项目推行时间表计划周详和切实可行。   

 

(c)  财 政 管 理 能 力  (5%)   
 

建 议 的 预 算 审 慎 、 实 际 及 具 成 本 效 益 ， 且 开 支 项 目 有 充 分 的 理 据

支持。  
 
 


